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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受理范围

本行政许可适用于在陇川县行政区域内进行建设活动的许可申请

二、审批条件

按照国家规定需要有关部门批准或核准的建设项目，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。

《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》实行分级核发管理。

三、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
受理地点：陇川县政务服务中心

办事窗口：陇川县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住建局窗口
办公时间：周一至周五，上午8:30—11:30，下午2:30—5:30

乘车方式：可乘城市公交车到陇川县章凤镇同心路与卫国路交口处即到。
四、申请材料

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申请材料目录
	序号
	提交材

料名称
	原件
/
复印件
	纸质/电子文件
	份数
	新办

	1
	按要求填写的《云南省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申请表》
	原件
	纸质
	1（3）
	√

	2
	建设项目情况说明；
	原件
	纸质
	1（3）
	√

	3
	建设项目选址方案及条件；
	原件
	纸质
	1（3）
	√

	4
	区域性重要的建设项目、对环境影响较大的建设项目、需要在城市总体规划（州、市域城镇体系规划）确定的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外进行选址的建设项目、需要对城乡规划进行调整的建设项目等，应当编制建设项目选址论证报告。
	原件
	纸质和电子文件
	1（3）
	√√

	5
	图件（包括：　1．在总体规划（县市域城镇体系规划）总图上的选址位置图；2．所在区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图上的选址位置图；　3．准确反映拟建位置与周围相互关系的现状地形图； 4．拟建项目平面布置图。）
	原件
	纸质和电子文件
	1（3）
	√√

	6
	建设项目立项批复、已批准的建设项目建议书或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国家、省规定的其他资料。
	原件或复印件
	纸质
	1（3）
	√√

	7
	企业（事业）单位法人证明。
	复印件
	纸质
	1（3）
	√√


注：需省级审批的项目，所需材料为一式三份；州局审批的项目，所需材料为一式两份。
五、审批时限

法定时限：20个工作日
承诺时限：15个工作日（不含省州审核时间）
六、审批收费
不收费

七、审批结果及送达方式

审批结果：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

送达方式：直接领取

陇川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楼住建局窗口

八、咨询及监督渠道

咨询电话 0692-7998129，监督电话0692-7998211

咨询及投诉地址：陇川县章凤镇同心路与卫国路交口陇川县政务服务中心

九、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下载
下载地址：
直接领取：陇川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

网上服务大厅地址：http://zwfw.yn.gov.cn/dhlc/hom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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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本框的高度和它所关联的边框线将随文本的增删而增减。拖动侧边手柄可以更改注释宽度。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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